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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040][bookmark: _Toc6626]第一章 总论
[bookmark: _Toc451526478][bookmark: _Toc450121030][bookmark: _Toc20788][bookmark: _Toc4661]1.1 工作背景与意义
[bookmark: _Toc458323072]我国由于水源污染而引起的社会问题相当突出，饮用水源地保护问题已成为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为保障人民饮水安全和水源地可持续开发利用，加强水污染防治和饮用水源保护工作，划分饮用水源保护区迫在眉睫。因此湖南省环保厅下发了《关于开展全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工作的通知》（湘环函【2015】459号），要求全省以市州、县为单位，彻底摸清辖区内集中饮用水源地的分布、水源构成、水质状况及保护区划定情况，划分水源地保护区范围，进而编制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
按照通知要求，湘阴县人民政府委托我公司承担“湘阴县鹤龙湖镇鹤龙湖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项目技术报告”的编制工作。
[bookmark: _Toc27465][bookmark: _Toc27970]1.2划定依据
[bookmark: _Toc1906][bookmark: _Toc17338][bookmark: _Toc458323073][bookmark: _Toc451526483]1.2.1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bookmark: _Toc458323074][bookmark: _Toc451526484]（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07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第二次修正，2018 年6 月1 日起施行）；
（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12）
[bookmark: _GoBack]（5）《关于废止、修改部分环保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部令第16号，2010.12.22）。
（6）《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自2013 年4 月1 日起施行）；
（7）《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自2018 年1 月1 日起施行）；
（8）《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划定岳阳市湘阴县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复函》（湘环函[2018]236 号）
（9）湘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湘阴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办法》
的通知(2013 年8 月14 日)；
（10）《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卫监发[2001]161 号）
[bookmark: _Toc11867][bookmark: _Toc26362]1.2.2技术标准
[bookmark: _Toc451526485][bookmark: _Toc458323075]（1）《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2）《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CJ3020-93）；
（3）《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4）《水资源评价导则》（SL/T238—1999）；
（5）《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
（6）《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HJ/T433—2008）；
（7）《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2012.3）；
（8）关于印发《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试行）》的通知（环办【2011】22号）；
（9）《全国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实施方案》（环办函【2012】1266号）；
（10）《湖南省主要地表水系水环境功能区划》（DB43/023-2005）;
（11）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工 作指南》的通知（湘环函[2016]196 号）；
（12）《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整治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337-2015）；
（13）《关于答复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有关问题的函》（环办环监函[2018]767 号）；
（14）《关于答复2019 年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有关问题的函》（环办执法函[2019]647 号）；
（15）《关于推进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环水体函[2019]92 号）；
（16）《2019 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湘环办[2019]11 号）；
（17）《污染防治攻坚战“2019 年夏季攻势”任务清单》（湘生环委发[2019]4 号）；
[bookmark: _Toc6799][bookmark: _Toc28109]1.2.3 相关文件、规划资料
[bookmark: _Toc458323076]（1）《湖南省水功能区划》（2014 年修编）；
（2）《湘阴县县城总体规划（2008-2030）》；
（3）《岳阳市重要饮用水水源名录》；
（4）湘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湘阴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2013年8月14日)；
（5）《湖南省主要地表水系水环境功能区划》（DB43/023-2005）； 
（6）水井的钻孔柱状图、成井工艺图等相关水文地质资料；
（7）供水工程初步设计资料；
（8）洞庭湖区域的水文地质资料；
[bookmark: _Toc12058][bookmark: _Toc25795]1.3 区划原则
（1）保护优先原则。为了确保水源地水质，应对保护范围内以保护为主，禁止在划定范围新建居民区、投肥养殖、畜禽养殖、限制建设开发等活动。
（2）保护工作重心放在预防上，以防为主，防治结合。水源地保护区应根据水源地所处的地理位置、水文地质条件、供水的数量、取水方式和污染源的分布划定。
（3）水质达标原则。满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中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要求。
（4）保护区范围科学合理原则。在确保水源水质不受污染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的划定水源保护区范围。 
（5）因地制宜原则。划定的水源保护区范围，应防止水源附近人类活动对水源的直接污染；应足以使所选定的主要污染物在向取水点输移（或运移）过程中，衰减到所期望的浓度水平；在正常情况下保证取水水质达到规定要求，一旦出现污染水源的突发情况，有采取紧急补救措施的时间和缓冲地带。
[bookmark: _Toc3511][bookmark: _Toc10884]1.4. 区划范围
湘阴县鹤龙湖镇鹤龙湖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位于湘阴县鹤龙湖镇龙西村，水源地为鹤龙湖镇内的四个水井，分别1号井位于水厂内、2号井位于龙西小学操场东北角，3号水井位于农田内。4号水井位于顺风村。
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和《湖南省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工作指南》，确定本次区划范围为水源保护区范围及取水口周边1km区域。
[bookmark: _Toc12931][bookmark: _Toc26134]1.5 工作过程与总体成果
[bookmark: _Toc25988][bookmark: _Toc453061553][bookmark: _Toc453061707][bookmark: _Toc17200]1.5.1技术路线	
湘阴县鹤龙湖镇鹤龙湖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按照以下技术路线开展工作：
（1）开展饮用水水源地基础情况、水质状况、环境管理状况调查，分析水源地存在的水质和管理问题，识别水源地主要环境问题和环境风险情况
①饮用水源地所在区域或流域自然状况（水文特征、气象等）、生态与环境状况调查、社会经济状况（辖区面积、人口、GDP、水资源利用、供水格局等）等。
②饮用水源地基础信息：类型（如地表水、地下水，地表水是河流型还是水库或湖泊等等），地理位置、取水口位置、日供水量、服务人口、供水方式等。
③水质调查及分析。通过收集取水口常规监测断面的监测资料以及补充监测数据，分析水源地水体水质情况，得出水源地水体水质是否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④污染源调查。调查水源地1km范围内工业污染源情况、农业面源污染源情况、生活污染源及其它可能污染水质的情况，支流汇入情况等（包括重要气型污染源）。
（2）依据不同水源地技术资料的详尽程度，结合环境管理现状及要求，筛选出适宜的保护区划分方法，通过计算分析，合理确定保护区的范围，并初步确定保护区主要拐点的经纬度坐标。
（3）进行保护区的现场勘界，最终确定主要拐点的经纬度坐标。 
（4）依据最终保护区的经纬度坐标，修订保护区边界，核定保护区范围和面积。
（5）制作保护区的图件。
（6）编制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完成技术方案。
[bookmark: _Toc438805125][bookmark: _Toc453061554][bookmark: _Toc453061708][bookmark: _Toc24078][bookmark: _Toc14812]1.5.2工作内容	
（1）调查水源地及其外围的环境条件。
（2）调查和收集水源地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其有关资料。
（3）调查和评价水源地水质状况，分析水源地附近及周边区域污染物对水源地水质的影响。
（4） 结合基础资料及水质评价，分析鹤龙湖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状况。
（5）按照技术规范的要求，提出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计算保护区范围及边界控制条件。
（6）对饮用水源保护区存在环境问题进行分析，提出饮用水源保护区污染整治措施。
（7）提出饮用水源保护区的监督与管理措施。
（8）提出饮用水源保护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3225]1.5.2总体成果
湘阴县鹤龙湖镇鹤龙湖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定为一级保护区及二级保护区，不设准保护区。一级保护区总面积为11332.3 m2、二级保护区面积为920156.9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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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5857][bookmark: _Toc7844]第二章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背景分析
[bookmark: _Toc3116][bookmark: _Toc29238]2.1自然状况
[bookmark: _Toc24260][bookmark: _Toc451526490][bookmark: _Toc15286]2.1.1地理位置
湘阴县位于湖南省东北部，南洞庭湖滨，湘资两水尾闾，东邻汨罗市、西接益阳市，南界望城县、长沙市，北抵沅江市、屈原行政管理区，东经 112 °30 ′～113 ° 02′，北纬 28 °30 ′～29 °03 ′，现隶属湖南省岳阳市，土地总面积1581.5km2，湘阴县行区划图2-1所示。
湘阴县鹤龙湖镇鹤龙湖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水源为鹤龙湖镇鹤龙湖水厂，位于龙西村内。其水源地位置（示意）见图2-2。
[image: ]
图2-1   湘阴县行政区划图
[image: ]
图2-2   水源地位置图
[bookmark: _Toc24997][bookmark: _Toc451526491][bookmark: _Toc17923]2.1.2地形地貌
湘阴县地貌呈低山、岗地、平原三种形态，具有三大特征：其一，地势东南高，西北低。位居幕阜山余脉走向洞庭湖凹陷处的过渡带上，地势自东南向西北递降，形成一个微向洞庭湖盆中心的倾斜面。最高处青山庵，海拔552.4m，最低处濠河口河底，低于黄海水平面4.3m米。其二，以滨湖平原为主体，呈块状分布。地处湘江大断裂带，构成低山、岗地；西盘下切，形成滨湖平原。除去江河湖泊及其它水面，滨湖、江河、溪谷3种平原共702.11 km2，占全县总面积的44.4%，岗地占13.59%，低山占1.51%。其三，河湖交汇，水域广阔。山岗地区水系发育不良，北部平原、湖洲地区河湖交汇。
本水源地处于湘阴县西部平原区。地貌类型以平原和岗地为主，土壤以水稻土、红壤、潮土为主，土地适种性广。
[bookmark: _Toc451526492][bookmark: _Toc6242][bookmark: _Toc12345]2.1.3地质条件
[bookmark: _Toc451526493]2.1.3.1 地质背景
湘阴县位于洞庭湖构造盆地的西缘，其地层条件受洞庭湖构造演化控制。评估区属于湖积盆地，出露地层主要为第四系中更新统及全新统松散层。
洞庭湖盆地是扬子地台上的断陷盆地，形成于中生代。盆地形成之前，经受了武陵、雪峰、加里东、海西、印支期构造运动的改造、迭加，为盆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盆地形成的同时，在其四周形成了隆起带，东面为幕阜山隆起，西面为武陵隆起、北面为华容隆起，南西为雪峰山隆起。早白垩纪是盆地形成的初期阶段，早期燕山运动形成了桃源山间盆地，后扩展至石门一带，其它广大地区仍处于隆起剥蚀中。中晚白垩纪是盆地发展扩大阶段，燕山运动使四周上升，湖盆下降形成东起汨罗、西至澧县、南起益阳、北抵南县的浩瀚大湖。不均衡的上升和下降，在盆地内形成了北东向的凸起和凹陷，凸起和凹陷间断裂构造发育。从西至东有澧县凹陷、太阳山凹陷、常桃凹陷、目平湖凹陷、沅江—湘阴凹陷，凹陷内沉积了一套逾6000 米的红色砾、砂、泥岩多韵律组合；凸起区由元古界和古生界地层组成。至这个时期，洞庭湖拗陷盆地基本形成。第三纪喜马拉雅运动早期表现为凸起扩大，凹陷缩小，盆地萎缩，盆地周边隆起带继续上升，至第三纪末整个盆地隆起成陆。洞庭湖盆地从白垩纪拗陷成湖至第三纪末隆起成陆，标志着第一个构造旋回结束。第四纪时期，受新构造运动作用，盆地周边间歇性抬升，内部凹陷，形成以洞庭湖为中心，湘、资、沅、澧四水为主体的碟形盆地。沉积厚度逾300 米（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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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洞庭湖区第四系沉积厚度等值线图
由图 2-3 可看出，湘阴县第四系厚度在 130m-180m 左右，自东部丘岗向西部湖盆逐渐增厚。
2.1.3.2区域地层岩性
根据收集的资料，本水源地所在的洞庭湖盆地为第四系。
（1）汩罗组（Qp1m）:为河湖交互相碎屑粘土。岩性为河湖相沉积的深棕红色、灰褐色砂层、砂砾层夹砂质粘土和粉质粘土。
（2）新开铺组（Qp2x）：岩性为河湖交互相砾石层与黄色沙砾层、粗砾层及泥砂互层。主要在县城西南的湘江两岸一带有出露。
（3）白沙井组（Qp2b）:为冲湖积形成。岩性为棕黄色、棕红色砾石层、砂层及粘土层，具砾粘二元结构。在洞庭湖盆区周边的丘陵、东湖等地广泛出露。
（4）马王堆组（Qp2mw）：岩性为沙砾层、含砾砂层，偶夹粘土。主要出露于东塘镇以北及楚塘附近。
（5）下蜀组（Qp3xs）：岩性为黄褐色、棕黄、灰黄色含铁锰质结核和薄膜的砂质粘土、粉砂质粘土、粘土、粉砂，局部含淤泥质和炭化植物残骸，底部偶发育有细砾层。在县城西北部偶有出露。
（6）洞庭湖组湖沼相沉积（Qhdl ): 岩性为灰色、灰褐色、灰黑色、棕褐色砂质粘土、粉砂、细砂粘土、含钙质粉砂质粘土、淤泥。底部偶含细砾。广泛分布于县城的西北部。
（7）洞庭湖组河湖相沉积（Qhdal）: 岩性为河湖相灰色、灰褐 争砂质沾土、含钙质粘土。广泛分布于县城的北部一带。
2.1.3.3 地质构造
洞庭湖区内的构造活动大多受区域性的大构造所制约，主要有：
1、北东向构造
北东向构造为区内的主控构造，在区内十分醒目。公田－东雾山－涟源断裂带（F12）：为一条区域性的规模巨大的大型复式断裂带。其东南盘上升，北西盘下降，走向NE－NNE，倾向NW，倾角70º,控制着洞庭湖区的东南边界，并控制着燕山晚期花岗岩体及K2－E1 的沉积分布。该 断裂带西北侧主要为新生界地层覆盖，东南侧则主要为元古界地层和岩浆岩侵入体出露。
2、北北东向构造
自西至东最为：钱粮湖－刘家湖断裂带（F20-1）、岳阳－宁乡断裂带(F20-2) 两条区域性的断裂带。它们分别控制着现代东洞庭湖的东西边界。
（1）钱粮湖－刘家湖断裂带（F20-1）：走向 10º，倾向 E，倾角陡，长百余公里，东盘（下降盘）第四系齐全，厚达210 米，底板标高-180 米以下，西盘 （上升盘）北部为后岗地形，基岩裸露。
（2）岳阳－宁乡断裂带(F20-2)：为东升西降之正断层，东盘接受 Q1、Q2 的沉积，厚100 米左右，一般上升为丘陵、垄岗地形。
3、南北向构造
区内南北向构造一般延伸不远，主要有：
（1）大乘寺－白马寺断裂亚带（F16-2）：此断裂带位于洞庭围镇－白马寺 镇一带，呈近南北走向。
（2）福临断裂带（F17）：该断裂带由一组走向北北东向的断裂组成，主体位于评估区东部岩体区。
4、东西向构造
常德－桃林断裂带（F2）：由常德－桃林和蒋家咀－汩罗两条断续、平行呈带状分布的断裂亚带组成。位于评估区以北至汩罗区域内，控制着现代南洞庭湖的南北边界。以上区域性的构造走向以北东向为主，控制着区内的岩浆岩、地层的分布。对工作区内的地形地貌也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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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湖南省构造及地壳稳定性图
2.1.3.4 水文地质条件
（一）含水层分布及赋水性
1、区域特点
由图2-3和图2-4可知，洞庭湖盆地平原广泛分布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含水层，水源地所在区第四系平均厚度超过130m，孔隙承压水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含水层类型。主要含水层为全新统砂砾石层，该含水层水量丰富，单井水量可达1000m³/d 以上。
2、水井钻孔成井资料
由于四号井无水井完工报告，此次借用三号井完工报告，本次收集了《湘阴县城西垸鹤龙湖水厂取水深井水文、地质、成井完工报告》、《湘阴县城西垸鹤龙湖水厂二号水源井水文、地质、成井完工报告》、《湘阴县城西垸鹤龙湖水厂三号水源井水文、地质、成井完工报告》
该水厂水井钻孔深度分别为92m、88.2m、84m，含水层主要为第四系沉积结构，砂砾石层沉积较厚，含水量十分丰富，可作为水厂取水水源，且上部具有较好的隔水层，对防止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侵入，是个十分有利的自然条件。
  取水口（一号水井位于水厂内部；二号水井位于龙西学校东北角；三号水井位于龙西村八组；四号水井位于顺风村，取水量2000t/d，动水10.1m、静水m5.2；动水8.2m，静水2.6m；动水5.2m，静水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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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洞庭湖区水文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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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水井钻孔柱状图和成井工艺图
（二）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分析
1、地下水补给
洞庭湖东、南、西部均为丘岗区，中间为洞庭湖腹地，湖盆底为相对不透水基岩，因而从整体上看区内地下水径流方向是自丘岗区至中部洞庭湖腹地。
地下水主要的补给来源主要包括大气降水、地表水入渗、丘岗区地下水侧向入渗等。根据《江汉-洞庭平原地下水资源及其环境问题调查（湖南）报告》，在本水源地所在区域内，表层分布连续厚层粘土，渗透系数较低，一般在0.003m/d-0.06m/d。
2、地下水径流
本区地下水系统属洞庭湖盆汇流型径流类型。周边丘岗区为地下水径流系统的源，洞庭湖腹地为地下水径流系统的排泄区。在丘岗区，地下水呈潜水状态，水力梯度较大，一般可达 3‰以上。在洞庭湖腹地地下水力梯度下降到 0.2‰以下。
3、地下水排泄
地下水系统的排泄方式主要包括蒸发、向地表水越流、向洞庭湖腹地侧向径流和人口开采。
[bookmark: _Toc7264][bookmark: _Toc10566]2.1.4地表水文概况
湘阴县域内河渠纵横交错，湖泊塘堰星罗棋布，湘资两水在县内流经长度达到250 公里，内江流经长度70 余公里，共有外湖81 个，内湖78 个，水库、塘坝工程总计8244 处，总蓄引水量6471 万m³，水域面积98.6 万亩，可利用率在 55%以上，为养殖、捕捞、溉灌、航运，工业用水提供了十分充裕的水源。
境内地表水系不发育，多年平均陆地总产水量 5.94 亿 m³，年均经流深512mm，径流系数 0.37，可开采地下水为 3.29 亿 m³，全县陆地水资源总量为9.23 亿 m³，人平均占有量 1334.7 m³，年出入境水量 2991.3 亿 m³，人均 43.3 万m³，由此可见湘阴县水资源相当丰富，但以过境水量为主，从而形成西部湖区以防洪排涝为主，东部低山岗以抗旱为主的明显差异。由于地表水系不发育，地势平坦，水力资源缺乏，全县水能理论蕴藏量仅629 千瓦。
湘江为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流经湖南省永州市、衡阳市、株洲市、湘潭市、长沙市，至岳阳市的湘阴县注入长江水系的洞庭湖，干流全长844 公里，流域面积94660 平方公里。湘江历史最大流量23000 立方米/秒，最小流量 120 立方米/秒。长沙综合枢纽的最小下泄流量为385m³/s。
湘江干流自沙田乡观音阁入湘阴境内，沿铁角嘴、窑头山、躲风亭、樟树港、湾河至濠河口后分东、西2 条支流。东支绕城西垸东面，经老闸口、三汊河、城关镇、黄猫滩、老鼠夹至芦林潭;西支绕城西垸西面，经东港、刘家坝、新泉寺、魏家湾到临资口(旧名临泚口)与资水东支汇合，再经沅潭、杨雀潭、万家台、蛇口子至芦林潭、琴棋望至增挡进入岳阳县境，注入洞庭湖。
区域水系见附图1。
[bookmark: _Toc4214]2.1.5 气候、气象特征
湘阴位于季风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光照长，降水集中在春夏暖热季节，年平均气温为17℃，全年无霜期为223-304天，年日照1399.9-2058.9小时，年均降雨量1392.62毫米，主导风向为北风、南风、西北风，年平均风速3米/  秒。境内适宜于农作物和树木的生长，特别是对喜热的水稻、棉花等作物有利。冬季气候亦适宜种植油菜、荞头、蚕豆、小麦、绿肥和蔬菜等越冬作物。温和的气候，亦有利于各种水陆动物的生长繁殖。
  主要灾害性天气有暴雨、干旱、大风、雷雹、低温、冰冻。县气象站记载，1959~1985年的27年间，共发生此类天气141次，年均5.2次。各种灾害性天气发生次数及占此类天气总数的百分比为：暴雨25次，占17.85%；干旱23次，占16.42%次，低温31次，占22.17%；大风26次，占18.57%；雷雹13次，占9.28%，冰冻23次，占15.71%。
[bookmark: _Toc8657][bookmark: _Toc4457][bookmark: _Toc451526496]2.2饮用水水源地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状况
[bookmark: _Toc15925][bookmark: _Toc7981]2.2.1 行政区划
2018年，湘阴县辖14个乡镇和2个街道办事处，分别为文星镇、鹤龙湖镇、新泉镇、岭北镇、湘滨镇、杨林寨乡、南湖洲镇、东塘镇、六塘乡、三塘镇、玉华镇、金龙镇、静河镇、樟树镇，漕溪港街道办事处、洋沙湖街道办事处。
[bookmark: _Toc453061568][bookmark: _Toc453061722]鹤龙湖镇紧邻湘阴县城，地处湘江西岸，原名城西镇，由原浩河口镇、南阳镇、古塘乡、湘临乡和鹤龙湖管区撤并而成，2011年经省民政厅批复正式更名为鹤龙湖镇。现辖14个村5个社区，总人口近7.4万，镇域面积12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9.8万亩，水域面积2.12万亩。
[bookmark: _Toc4895][bookmark: _Toc16451]2.2.2人口状况
[bookmark: _Toc451526497]2018年全县年末总人口为78.41万人，出生人口9188人，出生率为12.48‰；死亡人口6738人，死亡率为8.6‰；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3‰,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07.87:100。常住人口71.03万人，城镇化率为51.11%。
[bookmark: _Toc21667]2.2.3 经济现状
2018年，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31.83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9.28亿元，同比增长3.1%；第二产业增加值152.2亿元，同比增长1.8%；第三产业增加值130.34亿元，同比增长11%。一、二、三次产业分别拉动GDP增长0.33、0.86、3.77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94%、15.52%、68.38%，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4.85：45.87：39.28。与上年比较，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0.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下降14.0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提升7.85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46717元，增长4.83%。
2018年，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5.75亿元，同比增长5%,税收收入11.31亿元，税收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为72%。规模工业增加值增幅4.4%;固定资产投资增幅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6.3%；实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15元，增长7.7%;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8400元,增长8.3%。
[bookmark: _Toc6333][bookmark: _Toc18738]2.3 用水及供水状况
湘阴县鹤龙湖镇鹤龙湖水厂集中供水工程位于鹤龙湖镇龙西村，水厂为鹤龙湖镇鹤龙湖水厂，供水范围为鹤龙湖镇的保合村、浩河社区、古潭村、兴联村、仁合村、联星村、龙江社区、仁和村、新河村、华西新村、鹤龙湖农场社区、东风村、湘江村、南阳渡社区、普和村、阳雀潭村、鹤龙村，设计供水量为6668t/d，目前实际供水量3770t/d，供水人口为17679人。
鹤龙湖镇鹤龙湖水厂供水工艺流程为：
取水→曝气→过滤→消毒→清水池→用户
现场测量照如下图2-7，2-8
[image: DSCI0846]
图2-7 鹤龙湖鹤龙湖水厂现场图
[image: 633992665269587389][image: 179630747517378411][image: 244994718700899400] [image: 272402609443555534]
  图2-8   鹤龙湖镇鹤龙湖水厂饮用水源地取水口1-4号现场图
[bookmark: _Toc704][bookmark: _Toc5679]2.4 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状况分析
[bookmark: _Toc20021][bookmark: _Toc21895]2.4.1饮用水水源地基本情况
鹤龙湖镇鹤龙湖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源取水口位于鹤龙湖镇龙西村一号水井、二号水井、三号水井及顺丰村四号水井，四个井地理坐标分别为东经112°46 '52.93"，北纬28°40' 21.42"、东经112°46' 31.71"，北纬28°40' 17.13"、东经112°46 '54.49"北纬28°40 '11.78"、东经112°47 '08.78"，北纬28°40' 12.86""（坐标来源于Google Earth坐标系），四个取水井周边有农户和农田，一号位于水厂院内，且井口处于封闭状态。二号水井位于龙西学校东北角；三号水井位于龙西村八组；四号水井位于顺风村，井口都有设置井盖。
[bookmark: _Toc25581][bookmark: _Toc24554][bookmark: _Toc29091]2.4.2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及相邻水域情况
根据《湖南省主要地表水系水环境功能区划》（DB43/023-2005），湘阴境内湘江樟树港至浩河口水域共7.4km为渔业用水区，该水域执行 GB3838-2002 中Ⅲ类标准；浩河口至洋沙湖上游1000m（东支）水域共5.2km 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该水域执行 GB3838-2002 中Ⅲ类标准；洋沙湖上游1000m 至下游 200m，共1.2km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该水域执行GB3838-2002 中Ⅱ类标准；洋沙湖下游200m至磊石（东支）共62.7km 为渔业用水区，该水域执行 GB3838-2002 中Ⅲ类标准。
[image: ]
图2-9 主要地表水体及水厂位置示意图
[bookmark: _Toc22830][bookmark: _Toc19282]2.4.3饮用水水源地水环境质量评价
[bookmark: _Toc16108][bookmark: _Toc23447]2.4.3.1 水质监测数据的选取
[bookmark: _Toc16259]湘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定期对原水、出厂水、末梢水的水质进行了监测，监测频次为原水每年监测一次、出厂水和末梢水每年监测两次，原水每次监测色度、浊度等30个指标因子，出厂水和末梢水每次监测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等30个指标因子。本报告调取湘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8年以及2019年的常规监测数据来评价湘阴县鹤龙湖镇鹤龙湖龙西村水源地的水质情况。同时，湘阴县环境监测站委托湖南安博检测有限公司对鹤龙湖镇鹤龙湖鹤龙湖水厂的原水进行采样，按照《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表1的指标因子（碘化物及放射性指标除外）进行水质现状分析
[bookmark: _Toc537]2.4.3.2水质评价标准及方法
依据《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单因子采用从优不从劣的原则，对水质进行综合评价。
[bookmark: _Toc25096][bookmark: _Toc438805279][bookmark: _Toc16083]2.4.3.3 水质评价结果
一、常规监测水质评价
监测点位：原水、出厂水、末梢水
监测频次：原水每年监测一次、出厂水和末梢水每年监测两次
监测指标：原水监测色度、浊度等30个指标因子，出厂水、末梢水监测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等30个指标因子。
表2-4-1    2018年湘阴县鹤龙湖镇鹤龙湖鹤龙湖水厂原水水质常规检测明细表
	序号
	检验项目名称
	单位
	检测结果
	评价标准值

	
	
	
	2018年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

	1
	色度
	度
	35
	≤15

	2
	浊度
	NTU
	36.2
	≤3

	3
	臭和味
	/
	无异臭异味
	无

	4
	肉眼可见物
	/
	有大量黄色的悬浮物
	无

	5
	铬（六价）
	mg/L
	＜0.004
	≤0.05

	6
	PH值
	PH单位
	6.9
	6.5≤PH≤8.5

	7
	铁
	mg/L
	12.0
	≤0.3

	8
	锰
	mg/L
	0.52
	≤0.1

	9
	氯化物
	mg/L
	13.4
	≤250

	10
	硫酸盐
	mg/L
	13.3
	≤250

	11
	总硬度（以CaCO3计）
	mg/L
	72.4
	≤450

	12
	耗氧量
	mg/L
	0.82
	≤3.0

	13
	氨氮
	mg/L
	0.08
	≤0.5

	14
	氟化物
	mg/L
	0.13
	≤1.0

	15
	砷
	mg/L
	0.052
	≤0.05

	16
	汞
	mg/L
	＜0.0001
	≤0.001

	17
	硝酸盐（以N计）
	mg/L
	0.85
	≤20

	18
	铅
	mg/L
	＜0.0025
	≤0.01

	19
	镉
	mg/L
	＜0.0005
	≤0.005

	20
	铜
	mg/L
	＜0.10
	≤1.0

	21
	锌
	mg/L
	＜0.10
	≤1.0

	22
	溶解性总固体
	mg/L
	362
	≤1000

	23
	铝
	mg/L
	＜0.008
	≤0.2

	24
	挥发酚类（以苯酚计）
	mg/L
	＜0.002
	≤0.002

	25
	氰化物
	mg/L
	＜0.002
	≤0.05

	26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mg/L
	＜0.050
	≤0.3

	27
	硒
	mg/L
	＜0.0005
	≤0.01

	28
	三氯甲烷
	mg/L
	＜0.0002
	≤60

	29
	四氯化碳
	mg/L
	＜0.0001
	≤2.0

	30
	亚氯酸盐
	mg/L
	＜0.001
	≤1.0





表2-4-2    2018年以及2019年湘阴县鹤龙湖镇鹤龙湖鹤龙湖水厂出厂水水质常规检测明细表
	序号
	检验项目名称
	单位
	检测结果
	评价标准值

	
	
	
	2018年丰水期
	2018年枯水期
	2019年3月
	2019年5月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标准限值

	1
	色度
	度
	＜5
	＜5
	＜5
	10
	15

	2
	浊度
	NTU
	＜0.5
	＜0.5
	＜0.5
	＜0.5
	1

	3
	臭和味
	/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4
	肉眼可见物
	/
	无肉眼可见物
	无肉眼可见物
	有黄色悬浮物
	有黄色悬浮物
	无

	5
	铬（六价）
	mg/L
	＜0.004
	＜0.004
	＜0.004
	＜0.004
	0.05

	6
	PH值
	PH单位
	7.6
	6.9
	7.2
	6.9
	不小于6.5不大于8.5

	7
	铁
	mg/L
	0.12
	0.02
	0.07
	0.30
	0.3

	8
	锰
	mg/L
	0.25
	0.37
	0.62
	0.06
	0.1

	9
	氯化物
	mg/L
	14.3
	13.2
	14.2
	15.9
	250

	10
	硫酸盐
	mg/L
	＜1.0
	13.1
	8.20
	2.65
	250

	11
	总硬度
	mg/L
	72.8
	72
	72.2
	71.9
	450

	12
	耗氧量
	mg/L
	0.84
	0.81
	0.82
	0.83
	3

	13
	氨氮
	mg/L
	0.08
	0.07
	0.10
	0.08
	0.5

	14
	氟化物
	mg/L
	0.27
	0.12
	0.29
	0.15
	1.0

	15
	砷
	mg/L
	0.007
	0.008
	0.0026
	0.014
	0.01

	16
	汞
	mg/L
	0.0005
	＜0.0001 
	0.0001
	0.0001
	0.001

	17
	硝酸盐（以N计）
	mg/L
	2.35
	0.84
	3.72
	0.96
	20

	18
	铅
	mg/L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0.01

	19
	镉
	mg/L
	＜0.0005
	＜0.0005
	＜0.0005
	＜0.0005
	0.005

	20
	铜
	mg/L
	＜0.10
	＜0.10
	＜0.10
	＜0.10
	1.0

	21
	锌
	mg/L
	＜0.10
	＜0.10
	＜0.10
	＜0.10
	1.0

	22
	溶解性总固体
	mg/L
	358
	360
	350
	345
	1000

	23
	菌落总数
	cfu/mL
	11
	11
	11
	29
	100

	24
	总大肠菌群
	MPN/100mL
	＜2
	＜2
	＜2
	＜2
	不得检出

	25
	铝
	mg/L
	0.04
	＜0.008
	0.03
	0.02
	0.2

	26
	挥发酚类（以苯酚计）
	mg/L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27
	氰化物
	mg/L
	＜0.002
	＜0.002
	＜0.002
	＜0.002
	0.05

	28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mg/L
	＜0.050
	＜0.05
	＜0.05
	＜0.05
	0.3

	29
	硒
	mg/L
	——
	——
	——
	——
	0.01

	30
	三氯甲烷
	mg/L
	＜0.0002
	＜0.0002
	＜0.0002
	＜0.0002
	0.06

	31
	四氯化碳
	mg/L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2

	32
	亚氯酸盐
	mg/L
	0.18
	＜0.001
	——
	——
	0.7


表2-4-3   2018年以及2019年湘阴县鹤龙湖镇鹤龙湖鹤龙湖水厂末梢水水质常规检测明细表
	序号
	检验项目名称
	单位
	检测结果
	评价标准值

	
	
	
	2018年丰水期
	2018年枯水期
	2019年3月
	2019年5月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标准限值

	1
	色度
	度
	＜5
	＜5
	10
	10
	15

	2
	浊度
	NTU
	＜0.5
	＜0.5
	＜0.5
	＜0.5
	1

	3
	臭和味
	/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4
	肉眼可见物
	/
	无肉眼可见物
	无肉眼可见物
	有黄色悬浮物
	有黄色悬浮物
	无

	5
	铬（六价）
	mg/L
	＜0.004
	＜0.004
	＜0.004
	＜0.004
	0.05

	6
	PH值
	PH单位
	7.5
	6.8
	7.2
	6.8
	不小于6.5不大于8.5

	7
	铁
	mg/L
	0.06
	0.03
	0.07
	0.31
	0.3

	8
	锰
	mg/L
	0.25
	0.29
	0.58
	0.05
	0.1

	9
	氯化物
	mg/L
	14.5
	13.1
	14.1
	13.8
	250

	10
	硫酸盐
	mg/L
	＜1.0
	12.9
	1
	2.59
	250

	11
	总硬度
	mg/L
	72.7
	71.9
	72.0
	71.4
	450

	12
	耗氧量
	mg/L
	0.82
	0.80
	0.81
	0.82
	3

	13
	氨氮
	mg/L
	0.09
	0.06
	0.08
	0.09
	0.5

	14
	氟化物
	mg/L
	0.30
	0.11
	0.29
	0.14
	1.0

	15
	砷
	mg/L
	0.006
	＜0.001
	0.024
	0.008
	0.01

	16
	汞
	mg/L
	0.0006
	＜0.0001
	 0.0001
	0.0002
	0.001

	17
	硝酸盐（以N计）
	mg/L
	2.24
	0.83
	2.57
	0.95
	20

	18
	铅
	mg/L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0.01

	19
	镉
	mg/L
	＜0.0005
	＜0.0005
	＜0.0005
	＜0.0005
	0.005

	20
	铜
	mg/L
	＜0.10
	＜0.10
	＜0.10
	＜0.10
	1.0

	21
	锌
	mg/L
	＜0.10
	＜0.10
	＜0.10
	＜0.10
	1.0

	22
	溶解性总固体
	mg/L
	356
	359
	348
	340
	1000

	23
	菌落总数
	cfu/mL
	11
	22
	13
	15
	100

	24
	总大肠菌群
	MPN/100mL
	＜2
	＜2
	≤2
	＜2
	不得检出

	25
	铝
	mg/L
	0.03
	＜0.008
	0.02
	0.01
	0.2

	26
	挥发酚类（以苯酚计）
	mg/L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27
	氰化物
	mg/L
	＜0.002
	＜0.002
	＜0.002
	＜0.002
	0.05

	28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mg/L
	0.050
	＜0.050
	＜0.050
	＜0.050
	0.3

	29
	硒
	mg/L
	——
	——
	——
	——
	0.01

	30
	三氯甲烷
	mg/L
	＜0.0002
	＜0.0002
	＜0.0002
	＜0.0002
	0.06

	31
	四氯化碳
	mg/L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2

	32
	亚氯酸盐
	mg/L
	0.17
	＜0.001
	——
	——
	0.7




表2-4-1分析可知，鹤龙湖鹤龙湖水厂地下水原水水质常规监测30项指标因子由于季节性的差异、正处于枯水期，导致色度与锰会有超标现象。渡过枯水期后水质将恢复到正常标准值。浊度的超标将其静置、沉淀一定时间后水将重回到清澈状态，为保证水质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鹤龙湖鹤龙湖水厂按时常规监测超标因子。
从表2-4-2、表2-4-3分析可知，2018年以及2019年湘阴县鹤龙湖镇鹤龙湖鹤龙湖水厂末梢水水质常规监测指标因子中除肉眼可见物、锰与总大肠菌群外有超标情况，需加强水质监测。其余项指标因子全部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标准限值。
为保证饮水安全，使此水源地的水质符合标准，鹤龙湖鹤龙湖水厂每日常规监测中持续监测肉眼可见物、锰与总大肠菌群指标因子。
二、现状监测水质评价
监测点位：鹤龙湖鹤龙湖水厂原水（一号水井、二号水井、三号水井、四号水井汇水处）
监测频次：监测一次
监测指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表1中的指标因子（碘化物、放射性指标除外），共36项。
表2-4-4    2019年湘阴县鹤龙湖鹤龙湖水厂原水水质检测明细表
	序号
	检验项目名称
	单位
	检测结果
	评价标准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2019年
	评价类别

	1
	色度
	度
	7
	Ⅲ

	2
	臭和味
	/
	无
	Ⅰ

	3
	浊度
	NTU
	1.2
	Ⅰ

	4
	肉眼可见物
	/
	无
	Ⅰ

	5
	PH值
	PH单位
	6.8
	Ⅰ

	6
	总硬度（以CaCO3计）
	mg/L
	140
	Ⅰ

	7
	溶解性总固体
	mg/L
	140
	Ⅰ

	8
	硫酸盐
	mg/L
	25.3
	Ⅰ

	9
	氯化物
	mg/L
	42.1
	Ⅰ

	10
	铁
	mg/L
	0.114
	Ⅱ

	11
	锰
	mg/L
	ND
	Ⅰ

	12
	铜
	mg/L
	ND
	Ⅰ

	13
	锌
	mg/L
	ND
	Ⅰ

	14
	铝
	mg/L
	ND
	Ⅰ

	15
	挥发酚类（以苯酚计）
	mg/L
	ND
	Ⅰ

	16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mg/L
	ND
	Ⅰ

	17
	耗氧量
	mg/L
	0.59
	Ⅰ

	18
	氨氮
	mg/L
	0.19
	Ⅲ

	19
	硫化物
	mg/L
	ND
	Ⅰ

	20
	钠
	mg/L
	24.6
	Ⅰ

	21
	总大肠菌群
	MPN/100mL
	未检出
	Ⅰ

	22
	菌落总数
	CFU/mL
	33
	Ⅰ

	23
	亚硝酸盐（以N计）
	mg/L
	ND
	Ⅰ

	24
	硝酸盐（以N计）
	mg/L
	2.13
	Ⅱ

	25
	氰化物
	mg/L
	ND
	Ⅰ

	26
	氟化物
	mg/L
	0.034
	Ⅰ

	27
	汞
	mg/L
	ND
	Ⅰ

	28
	砷
	mg/L
	ND
	Ⅰ

	29
	硒
	mg/L
	ND
	Ⅰ

	30
	镉
	mg/L
	ND
	Ⅰ

	31
	铬（六价）
	mg/L
	ND
	Ⅰ

	32
	铅
	mg/L
	ND
	Ⅰ

	33
	三氯甲烷
	ug/L
	ND
	Ⅰ

	34
	四氯化碳
	ug/L
	ND
	Ⅰ

	35
	苯
	ug/L
	ND
	Ⅰ

	36
	甲苯
	ug/L
	ND
	Ⅰ


从表2-4-4分析可知，依据《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鹤龙湖鹤龙湖水厂地下水原水水质为Ⅲ类。
[bookmark: _Toc5458][bookmark: _Toc14881][bookmark: _Toc458323099]2.4.4饮用水水源地污染状况分析
[bookmark: _Toc458323100]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污染调查范围分为两方面：一是调查水源地的补给区、径流区、排泄区。本水源地的重要补给区位于洞庭湖周边的山岗地，离本水源距离较远，不便于环境管理，水源地所在的洞庭湖盆地为主要排泄区。因此，结合水源地的水文地质条件，本次重点调查：取水井周边30m及1km范围内的区域。调查对象主要为取水井周边30m范围内的点源、农业面源和潜在风险源，30m以外、1km以内重大污染源和潜在风险源。主要污染源位置分布见附图3。
[bookmark: _Toc15062]2.4.4.1一级保护区范围内
根据现场走访调查，一级保护区范围内的主要环境问题见表4-1。
一、面源
保护区内有7.1亩农田、3户原著农户以及鹤龙湖鹤龙湖水厂工作人员，主要面源即为原著农户、鹤龙湖鹤龙湖水厂工作人员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
1、生活源
生活源污染物产生情况：
（1）生活污水
根据区域农村生活的特点，综合考虑家庭畜禽自养，按4人/户、生活用水量取90L/d·人，取污水量系数0.8，污染物产生系数COD为20克/（人∙天），氨氮为4.0 克/（人∙天），总氮为 5.0 克/（人∙天），总磷为 0.44 克/（人∙天），则生活污水量315.36m³/a，污染物产生量 COD 0.09t/a、氨氮 0.02t/a、总磷0.002t/a、总氮0.02 t/a。
（2）生活垃圾
按4人/户、每人每天垃圾产生量0.6kg，每年垃圾产生量计共2.628t。
2、农业源
保护区范围内有7.1亩农田，保护区范围内有1.04亩水塘。
二、点源
无工业企业排污口、污水处理厂排污口、货运码头、畜禽养殖场（小区）、养殖专业户等点源污染，但有一家制衣作坊，位于二号取水井的一级保护区内。
三、流动源
三号取水井东面、四号取水井的西面均为村道，有行人、社会车辆通行，不涉及危险品的运输。
四、潜在风险源
一级保护区范围内无石油化工行业、垃圾填埋场、危险废弃物填埋场、加油站、污水处理设施、危险品仓储设施、尾矿库等固定潜在风险源。
[bookmark: _Toc13194]2.4.4.2二级保护区范围内
根据现场走访调查，二级保护区范围内的主要环境问题见表4-1。
一、面源
保护区内有232户原著农户、873亩水田，主要面源为原著农户的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
1、生活源
生活源污染物产生情况：
（1）生活污水
根据农村生活的特点，综合考虑家庭畜禽自养，按4人/户、生活用水量取90L/d·人，取污水量系数0.8，污染物产生系数COD为20克/（人∙天），氨氮为4.0 克/（人∙天），总氮为 5.0 克/（人∙天），总磷为 0.44 克/（人∙天），则生活污水量24387.8m³/a，污染物产生量COD 6.96t/a、氨氮 1.55t/a、总磷0.155t/a、总氮1.55 t/a。
（2）生活垃圾
按4人/户、每人每天垃圾产生量0.6kg，每年垃圾产生量计共203.232t。
2、农业源
保护区范围内有873亩农田，保护区范围内有100.6亩水塘。
二、点源
无工业企业排污口、污水处理厂排污口、货运码头、畜禽养殖场（小区）、养殖专业户等点源污染。
三、流动源
四周有多条乡村公路穿行保护区，有行人、社会车辆通行，均不涉及危险品的运输。
四、潜在风险源
准保护区范围内无石油化工行业、垃圾填埋场、危险废弃物填埋场、污水处理设施、危险品仓储设施、尾矿库等固定潜在风险源，北面有一个加油站，距水厂300m。
[bookmark: _Toc815]2.4.4.3 1000m的范围内的其他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取水井30m以外、1km以内（保护区除外）无工业源及排污口、畜禽养殖场、养殖专业户等重大污染点源。
距离水厂500m处为鹤龙湖卫生院，除以上内容之外，范围内无其他石油化工行业企业、垃圾填埋场、危险品仓库、尾矿库、装卸码头等固定潜在风险源。
根据现场走访调查，调查范围内无规模化养殖厂，无散户畜禽养殖（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已逐步退出），因此，没有养殖废水的排放。调查范围内有农田约1000亩，居民户约2000人，生活污水经过三格化粪池处理后排放。
[bookmark: _Toc19840][bookmark: _Toc26961]2.4.5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分析
[bookmark: _Toc458323101]湘阴县生态环境优良，农业生物资源极为丰富，包括11种粮食作物， 15种经济作物，10多余种水生经济作物，以及228个树种，114个鱼类品种，9个畜禽种类。全县山林24万多亩，林业用地占陆地面积的16%，森林覆盖率为12.5%，该水源地流域水源涵养林、护岸林和自然湿地的面积等统计情况详见附表6。 
[bookmark: _Toc26899][bookmark: _Toc458323102]2.4.6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管理现状分析
2.4.6.1饮用水水源地管理机制
鹤龙湖镇龙西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现由湘阴县水利局直接管理，湘阴县环保局监督管理，水厂外围是公路，有危险物品通过的潜在危险。
2.4.6.2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现状
[bookmark: _Toc458323104]湘阴县人民政府已于2013 年 8 月制定出台了《湘阴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暂行管理办法》，并以规范性文件形式（湘阴政办发【2013】39号）下发到各乡、镇人民政府及县直有关单位遵照执行。目前文星镇石塘片区长仑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现状如下：
（一）保护区划分情况：正在进行保护区的划分工作。
（二）标志标牌的设置情况：一级保护区边界的界标设置不完善。
（三）防护隔离设施的设置情况：目前，水井未设隔离防护网。
（四）日常监测与监控
根据湘环办【2019】11号《2019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监测频次为每季度采样监测1次，每两年（偶数年）开展一次水质常规监测。目前，湘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定期对原水、出厂水、末梢水的水质进行了监测，监测频次为原水每年监测一次、出厂水和末梢水每年监测两次，原水每次监测色度、浊度等30个指标因子，出厂水、末梢水每次监测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等30个指标因子。南湖水厂每周将对出厂水和末梢水送至和平水厂进行一次常规监测，每次监测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余氯或二氧化氯、色度、浊度、PH、肉眼可见物、臭和味共8个监测指标因子。
本地下水水源地属于中小型供水规模，无视频监控设施建设要求。
建议：有条件的基础上，增加视频监控。


[bookmark: _Toc30601][bookmark: _Toc3303]第三章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
[bookmark: _Toc16871][bookmark: _Toc1548][bookmark: _Toc458323105]3.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技术方法
[bookmark: _Toc453061587][bookmark: _Toc458323108][bookmark: _Toc453061741]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
该水源地为中小型水源地（日开采能力小于5万立方米），类型为孔隙水潜水，因此，采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推荐的类比经验法，小型孔隙水潜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法为：
一级保护区
以开采井为中心，按表3-1所列的经验值R为半径的圆形区域。
表3-1 孔隙水潜水型水源地保护区范围经验值
	介质类型
	一级保护区半径R（m）
	二级保护区半径R（m）

	细砂
	30
	300

	中砂
	50
	500

	粗砂
	100
	1000

	砾石
	200
	2000

	卵石
	500
	5000


二级保护区
以开采井为中心，按表3-1所列的经验值R为半径的圆形区域。
准保护区
孔隙水潜水水型水源的准保护区为补给区和径流区。                                                                                 
二、环水体函[2019]92 号文的相关规定
保护区划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各地在保障农村水源地水质安全的前提下，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合理确定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原则上，地下水型保护区，一级保护区以取水口为中心，径向距离不小于30米的区域；二级保护区以取水口为中心，径向距离不小于300米的区域。
[bookmark: _Toc30796][bookmark: _Toc26367][bookmark: _Toc25790][bookmark: _Toc458323115]3.2鹤龙湖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初步划分
为了便于开展日常环境管理工作，依据保护区划分的原则，结合水源保护区的区位、地形、水文地质条件等特点，确定鹤龙湖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调整方案为拟设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不设准保护区。
[bookmark: _Toc3282][bookmark: _Toc18350][bookmark: _Toc24390]3.2.1一级保护区
（一）划分方法的确定
由于本水源地的上部为粘土层，取水层承为潜水，所以直接采用HJ338-2018 中的经验值法确定保护区范围。
（二）单井保护区范围的确定
本水源地上层为粘土层，其渗透系数远小于HJ338-2018 中4.5.2.1 表1 中的细砂，直接取细砂的经验值30m，因此单井保护区半径R取30m。
（三）井群保护区范围的确定
按 HJ338-2018 中的 4.5.2.3，对于集中式供水水源地，井群内间距大于一级保护区半径的2倍时，可以分别对每口井进行一级保护区划分；井群内间距小于等于一级保护区半径的2倍时，则以外围井的外接多边形为边界，向外径向距离为一级保护区半径的多边形区域。
鹤龙湖水厂1号、2号、3号、4号井之间相距均大于一级保护区半径的2倍，其他井群内间距大于一级保护区半径的2倍，因此，本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划分方案为：以1号、2号、3号、4号取水井为中心，半径各30米的圆形区域。 
[bookmark: _Toc24448][bookmark: _Toc21239][bookmark: _Toc8441]3.2.2二级保护区
（一）划分方法的确定
本项目取水水源为第四系沉积结构的孔隙潜水，直接采用经验值确定二级保护区范围。
（二）进群水源保护区范围的确定
 群井内单井之间的间距大于二级保护区半径的2倍时，可以分别对每口井进行二级保护区划分；群井内的井间距小于等于二级保护区半径的2倍时，则以外围井的外接多边形为边界，向外径向距离为二级保护区半径的多边形区域作为二级保护区。
鹤龙湖水厂1号、2号、3号、4号井之间相距均小于二级保护区半径的2倍，其他井群内间距小于二级保护区半径的2倍，因此，本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划分方案为：以1号、2号、3号、4号取水井外接四边形为边界，向外径向距离330米的多边形区域（一级保护区除外），西面、东南面以道路迎心侧路肩为界，东面以撇洪渠为界。
[bookmark: _Toc20648][bookmark: _Toc20807][bookmark: _Toc16183]3.2.3准保护区
本水源地潜水的重要补给区为洞庭湖周边的丘岗区，且目前该地质单元的边界条件不清，划分后也不便于环境管理。
结合环水体函[2019]92 号文的相关规定，综上，本水源地不设准保护区。 
鹤龙湖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见表3-2。
表3-2 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范围
	保护区级别
	保护区范围

	一级保护区
	以1号、2号、3号、4号取水井为中心，半径各30米的圆形区域

	二级保护区
	以1号、2号、3号、4号取水井外接四边形为边界，向外径向距离330米的多边形区域（一级保护区除外），西面、东南面以道路迎心侧路肩为界，东面以撇洪渠为界


[bookmark: _Toc9159][bookmark: _Toc24996][bookmark: _Toc16703][bookmark: _Toc458323116]3.3 规划协调性符合性分析
根据以上划分结果，初步划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不属于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同时，保护区土地利用类型以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为主。
根据《湘阴县县城总体规划（2008-2030）》，本水源地所在的岭北镇规划为第一产业主导区；除了鹤龙湖集镇所在地有城镇开发建设用地外，其他区域均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在本次保护区范围内无交通规划。
综上所述，该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划分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交通发展规划基本相协调一致。
[bookmark: _Toc20499]3.4 最终定界
为了便于开展日常环境管理工作，依据保护区划分的分析、结合水源保护区的地形、地标、地物特点，确定湘阴县鹤龙湖镇鹤龙湖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不设准保护区。
①利用目前世界较为先进的卫星地图Google Earth（谷歌）进行定位，标出鹤龙湖镇取水口、取水口半径30m、取水口半径300m、等重要点位的大致地理位置，并记录经纬度坐标。
②采用GPS智能测绘仪器进行实地测量，现场验证重要点位的准确性，并对其经纬度进行校核。
③利用专业测绘技术对界线拐点经纬度再次进行校核。
④将经过现场验证确定后，以不同颜色绘制出保护区范围示意图。
按照上述程序以及现场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湘阴县鹤龙湖镇鹤龙湖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边界为：
一级保护区：
以水井为中心，径向距离不超过30m。
二级保护区：
1#、2#、3#、4#取水井外接多边形的边界外径向330米距离的多边形区域（一级保护区除外），西面、东南面以道路迎心侧路肩为界，东面以撇洪渠为界。
按照上述程序，确定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边界见表3-3，保护区详情见附图2（湘阴县鹤龙湖镇鹤龙湖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结果图）。
表3-3 保护区边界坐标一览表
	保护区级别
	主要边界点编号
	边界坐标
	保护区级别
	主要边界点编号
	边界坐标

	
	
	经度
	纬度
	
	
	经度
	纬度

	一级保护区
	A1
	112°46'52.96"
	28°40'22.41"
	一级保护区
	A23
	112°46'53.41"
	28°40'11.98"

	
	A2
	112°46'53.82"
	28°40'22.05"
	
	A24
	112°46'53.77"
	28°40'12.56"

	
	A3
	112°46'54.02"
	28°40'21.26"
	
	A25
	112°47'08.76"
	28°40'13.90"

	
	A4
	112°46'53.54"
	28°40'20.62"
	
	A26
	112°47'09.53"
	28°40'13.64"

	
	A5
	112°46'52.82"
	28°40'20.48"
	
	A27
	112°47'09.90"
	28°40'12.85"

	
	A6
	112°46'52.09"
	28°40'20.82"
	
	A28
	112°47'09.55"
	28°40'12.17"

	
	A7
	112°46'51.86"
	28°40'21.60"
	
	A29
	112°47'08.75"
	28°40'11.94"

	
	A8
	112°46'52.24"
	28°40'22.18"
	
	A30
	112°47'07.97"
	28°40'12.28"

	
	A9
	112°46'31.79"
	28°40'18.11"
	
	A31
	112°47'07.68"
	28°40'12.96"

	
	A10
	112°46'32.60"
	28°40'17.75"
	
	A32
	112°47'08.06"
	28°40'13.64"

	
	A11
	112°46'32.78"
	28°40'16.92"
	二级保护区
	B1
	112°46'50.59"
	28°40'32.02"

	
	A12
	112°46'32.44"
	28°40'16.41"
	
	B2
	112°46'58.07"
	28°40'31.24"

	
	A13
	112°46'31.63"
	28°40'16.20"
	
	B3
	112°47'21.32"
	28°40'19.06"

	
	A14
	112°46'30.84"
	28°40'16.57"
	
	B4
	112°47'16.14"
	28°40'05.52"

	
	A15
	112°46'30.62"
	28°40'17.27"
	
	B5
	112°47'00.66"
	28°40'10.14"

	
	A16
	112°46'31.06"
	28°40'17.96"
	
	B6
	112°46'56.73"
	28°40'08.12"

	
	A17
	112°46'54.48"
	28°40'12.76"
	
	B7
	112°46'56.02"
	28°40'03.75"

	
	A18
	112°46'55.32"
	28°40'12.46"
	
	B8
	112°46'49.17"
	28°40'01.94"

	
	A19
	112°46'55.61"
	28°40'11.71"
	
	B9
	112°46'26.64"
	28°40'07.32"

	
	A20
	112°46'55.22"
	28°40'11.04"
	
	B10
	112°46'28.80"
	28°40'08.14"

	
	A21
	112°46'54.46"
	28°40'10.85"
	
	B11
	112°46'31.39"
	28°40'28.44"

	
	A22
	112°46'53.68"
	28°40'11.13"
	
	
	
	



[bookmark: _Toc3675][bookmark: _Toc19940][bookmark: _Toc458323117]第四章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与分析
[bookmark: _Toc12611][bookmark: _Toc12526][bookmark: _Toc458323119]4.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存在环境问题分析
1、 每年常规监测不符合相关要求。2019年未按《2019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要求监测相关的指标。
2、 根据2.4.4章节污染状况调查结果，饮用水水源地存在的环境问题情况汇总见表4-1，其位置分布见附图3。
一级保护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1）标志标牌设置需要完善。
（2）一级保护区范围内有3户原著居民。
（3）三号取水井东面、四号取水井的西面均为村道，有行人、社会车辆通行，不涉及危险品的运输。
（4）二号水井一级保护区内有1家制衣作坊。
二级保护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1）标志标牌设置需要完善。
（2）二级保护区内有232户原著农户、873亩水田。
（3）有多条乡村公路穿行保护区，有行人、社会车辆通行，均不涉及危险品的运输，北面有一个加油站。
[bookmark: _Toc478][bookmark: _Toc18610][bookmark: _Toc458323120]4.2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整治措施
针对本次划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存在的环境问题，根据《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结合《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整治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T337-2015）、《关于答复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有关问题的函》（环办环监函[2018]767 号）、《关于答复2019 年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有关问题的函》（环办执法函[2019]647 号）、环水体函[2019]92号文的相关要求，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拟采取以下整治措施：
1、一级保护区内的3户原著居民、二级保护区内有232户原著农户、水厂的生活污水分别采用四格净化池处理，生活垃圾进行收集处理；
2、完善标志标牌的设置，在进出保护区的道路旁设置交通警示牌，二级保护区8块；水厂、人类活动密集区设3块宣传牌；
4、保护区边界重要边界点设置界标，一级保护区11块，二级保护区4块；
5、一级保护区内有7.1亩农田，二级保护区内873亩农田，逐步退出，目前加强测土配方，实施生态种植；
6、一级保护区内1.04亩水塘，二级保护区内100.6亩水塘实施生态养殖。


表4-1保护区内主要污染源及整治措施一览表
	取水井编号
	保护区级别
	污染源类型
	污染源名称
	主要污染因素
	整治措施
	效果
	完成期限
	责任单位

	一号水井
	一级保护区
	面源
	水厂工作人员
	生活污水
	1套四格净化池
	生活污水处理可削减COD、氨氮
	2020.12.30
	属地乡镇、村委

	
	
	
	
	生活垃圾
	2个垃圾桶
	
	
	属地乡镇、村委

	
	
	
	1户居民
	生活污水
	1套四格净化池
	生活污水处理可削减COD、氨氮
	2020.12.30
	属地乡镇、村委

	
	
	
	
	生活垃圾
	1个垃圾桶
	
	
	属地乡镇、村委

	
	
	
	一号水井西面居民房侧
	社会人员
	在保护区边界设立1界标，水厂门前设1块宣传牌
	警示作用
	2020.12.30
	县水利局

	二号水井
	一级保护区
	点源
	1家制衣作坊
	经营活动
	搬迁或取缔
	
	2020.12.30
	属地乡镇、村委

	
	
	面源
	1.7亩水田
	施肥、农药
	逐步退出，目前加强测土配方，实施生态种植
	减小农业面源对水源地的影响
	2020.12.30
	属地乡镇、村委

	
	
	
	二号水井一级保护区
	社会人员
	在保护区边界设立3界标
	警示作用
	2020.12.30
	县水利局

	
	
	
	制衣作坊
	人员活动
	在制衣作坊内的保护区边界设置73m的隔离网
	警示作用
	2020.12.30
	县水利局

	三号水井
	一级保护区
	面源
	1户居民
	生活污水
	1套四格净化池
	生活污水处理可削减COD、氨氮
	2020.12.30
	属地乡镇、村委

	
	
	
	
	生活垃圾
	1个垃圾桶
	
	
	属地乡镇、村委

	
	
	
	2.1亩水田
	施肥、农药
	逐步退出，目前加强测土配方，实施生态种植
	减小农业面源对水源地的影响
	2020.12.30
	属地乡镇、村委

	
	
	
	1.04亩水塘
	投肥养殖
	生态养殖
	
	2020.12.30
	属地乡镇、村委

	
	
	
	三号水井一级保护区
	社会人员
	在保护区边界设立3界标，东面村道设1块宣传牌
	警示作用
	2020.12.30
	县水利局

	四号水井
	一级保护区
	面源
	1户居民
	生活污水
	1套四格净化池
	生活污水处理可削减COD、氨氮
	2020.12.30
	属地乡镇、村委

	
	
	
	
	生活垃圾
	1个垃圾桶
	
	
	属地乡镇、村委

	
	
	
	3.3亩水田
	施肥、农药
	逐步退出，目前加强测土配方，实施生态种植
	减小农业面源对水源地的影响
	2020.12.30
	属地乡镇、村委

	
	
	
	四号水井一级保护区
	社会人员
	在保护区边界设立4界标,西面村道设1块宣传牌
	警示作用
	2020.12.30
	县水利局

	二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面源
	二级保护区
	社会人员
	在保护区边界设立4界标
	警示作用
	2020.12.30
	县水利局

	
	
	
	232户居民
	生活污水
	232套四格净化池
	生活污水处理可削减COD、氨氮
	2020.12.30
	属地乡镇、村委

	
	
	
	
	生活垃圾
	232个垃圾桶
	
	
	属地乡镇、村委

	
	
	
	873亩水田
	施肥、农药
	逐步退出，目前加强测土配方，实施生态种植
	减小农业面源对水源地的影响
	2020.12.30
	属地乡镇、村委

	
	
	
	100.6亩水塘
	投肥养殖
	生态养殖
	
	2020.12.30
	属地乡镇、村委

	
	
	陆地运输
	进出保护区的道路旁
	行人、社会车辆
	在保护区边界设立8块交通警示牌
	警示作用
	2020.12.30
	县公安局、县交通局





[bookmark: _Toc458323121][bookmark: _Toc11349][bookmark: _Toc27480]4.3水量水质可达性分析
（一） 水质可达性分析
根据2.4.3章节的水质评价结果，本水源地的水厂源水水质评价结果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限值。
（二） 水量可达性分析
本水厂的设计取水量为6668m³/d，实际用水量为3770 m³/d，根据《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状况评估技术规范》（HJ774-2015），实际取水量小于或等于设计取水量时，水量保证率为100%。
[bookmark: _Toc29387][bookmark: _Toc19521]第五章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监督与管理措施
[bookmark: _Toc31462][bookmark: _Toc15814]5.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隔离网的设置
[bookmark: _Toc29163][bookmark: _Toc453061602][bookmark: _Toc14084][bookmark: _Toc453061756]5.1.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图形标志的分类
依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HJ/T433—2008），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交通警示牌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宣传牌。 
（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标：是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地理边界设立的标志。标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范围，并警示人们需谨慎行为。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交通警示牌：警示车辆、船舶或行人进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道路或航道，需谨慎驾驶或谨慎行为的标志。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交通警示牌又分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道路警示牌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航道警示牌。 
（3）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宣传牌：根据实际需要，为保护当地饮用水水源而对过往人群进行宣传教育所设立的标志。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图形标志如图5-1所示，其具体尺寸比例、颜色等见图5-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图形标的尺寸可根据实际情况按比例缩放。
[image: ]
图5-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图形标志
[image: ]
图5-2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图形标志尺寸比例示意图
[bookmark: _Toc13816][bookmark: _Toc1453][bookmark: _Toc453061603][bookmark: _Toc438805143][bookmark: _Toc453061757]5.1.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图形标志的内容
（1）界标内容
界标正面的上方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图形标。中下方书写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名称，如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等。下方为"监督管理电话：XXXXXXXX"等 。监督管理方面的信息，监督管理电话一般为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联系电话。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标正面内容的示意图如图5-3。界标背面的上方用清晰、易懂的图形或文字说明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HJ/T433—2008）划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以标明保护区准确地理坐标和范围参数等为宜。中下方书写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具体的管理要求，可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中关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条款和内容。最下方靠右处书写"XX 政府 XX 年设立"字样。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标背面内容的示意图如图5-4。
[image: ]
图5-3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标正面示意图      图5-4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标背面示意图
（2）交通警示牌内容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道路警示牌:一般公路如图5-5，高速公路如图5-6。
[image: ]
图5-5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道路警示牌示意图（一般道路）
[image: ]
图5-6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道路警示牌示意图（高速公路）
在驶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路侧，可设立驶离告示牌，一般公路如图5-7，高速公路如图5-8。
[image: ]
图5-7  驶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道路告示牌示意图（一般道路）
[image: ]
图5-8  驶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道路告示牌示意图（高速公路）
（3）宣传牌内容 
各地方政府可根据实际需求设计宣传牌上的图形和文字，如介绍当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地形地貌、划分情况、保护现状、管理要求等。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宣传牌宜在明显位置采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图形标。
[bookmark: _Toc438805144][bookmark: _Toc11143][bookmark: _Toc453061604][bookmark: _Toc453061758][bookmark: _Toc15592]5.1.3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图形标志的设立位置
（1）界标设立位置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标的设立位置应以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HJ/T433—2008）最终确定的各级保护区界线进行设置，应充分考虑保护区地形、地标、地物的特点。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标一般设立于保护区陆域界线的顶点处。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陆域范围为矩形或接近矩形时（如某些河流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宜在陆域外侧两顶点处设置界标；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陆域范围为弧形或接近弧形时（如某些湖库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宜在陆域两个弧端点及弧顶处设置界标；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陆域范围为圆形或接近圆形时，宜在陆域四个方向的端点处设置界标；
在划定的陆域范围内，可根据环境管理需要在人群易见、活动处设立界标。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标的设立应综合考虑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的界标设立数量和分布而进行设置。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交通警示牌的设立位置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交通警示牌设在保护区的道路的进入点及驶出点。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道路警示牌设置于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范围内的主干道旁。道路警示牌的具体设立位置应符合GB5768的相关要求。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航道警示牌的具体设立位置应符合GB5863的相关要求。
（3）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宣传牌的设立位置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宣传牌的设立位置可根据实际需要在适当的位置设立饮用水源保护区宣传牌，但应符合GB／T15566和GB5768 的相关要求。
（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设置情况
[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51]根据饮用水源保护区标志设置的相关规定，结合鹤龙湖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边界的具体情况，鹤龙湖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设置的具体情况如表5-1所示。详情见附图6（鹤龙湖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设置图）。
[bookmark: OLE_LINK53]表5-1  湘阴县鹤龙湖镇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标志设置明细表
	[bookmark: OLE_LINK50]序号
	标志名称
	设置位置
	数量
	备注
	标号

	1
	界标
	保护区边界
	15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J1~J15

	2
	交通警示牌
	乡村公路边
	8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T1~T8

	3
	宣传牌
	取水口附近
	3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X1~X3


[bookmark: _Toc399][bookmark: _Toc453061605][bookmark: _Toc928][bookmark: _Toc438805145][bookmark: _Toc453061759]5.1.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图形标志的构造
（1）颜色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图形标的基本色为蓝色，"两滴水"为绿色，"饮用水杯"为白色,文字为蓝色。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道路警示牌的颜色一般道路为蓝底、白边，图案背景和文字为白色。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宣传牌颜色由各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2）尺寸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的尺寸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HJ/T433—2008）附录B。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的尺寸可根据实际情况按比例缩放。 
（3） 支持方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标宜采用双柱式的支持方式，尺寸可参考 GB5768。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交通警示牌的支持方式形式可多样，但必须符合GB5768和GB5863 的规定。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宣传牌的支持方式由地方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标志柱的结构设计可参考GB576中交通标志柱的结构设计进行。
（4）材质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应遵循耐久、经济的原则，宜采用铝合金板、合成树脂类板材等材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标如有必要，也可采用大理石等材质。 
标志表面宜采用反光材料。道路警示牌的反光性能按照 GB5768 执行。
[bookmark: _Toc453061760][bookmark: _Toc10253][bookmark: _Toc438805146][bookmark: _Toc10212][bookmark: _Toc453061606]5.1.5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图形标志的制作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由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设立，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制。
标志的加工要求、外观质量及其测试方法可参照JT/T279的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8536][bookmark: _Toc453061761][bookmark: _Toc453061607][bookmark: _Toc32266]5.1.6 隔离网设置
保护区隔离网见下表：
表5-2  隔离网一览表
	名称
	 隔离网长度
	备注

	一号保护区
	755m
	以取水口为圆心为半径30米圆形区域边长

	二号保护区
	4148m
	

	总计：4903米


[bookmark: _Toc438805147][bookmark: _Toc453061608][bookmark: _Toc453061762][bookmark: _Toc22679][bookmark: _Toc6356]5.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日常监测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后续日常检测要求依据环办函【2012】1266 号《全国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实施方案》和《2019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进行日常监测。
1、监测点位
具备采样条件的，在抽水井采样。如不具备采样条件，在自来水厂的汇水区 （加氯前）采样。
2、监测采样频次及要求
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每季度采样监测1次，如遇异常情况，则须加密监测，每2年开展1次水质全分析监测。可委托具备全分析能力并取得计量认证的其他环境监测单位，或委托所属省级环境监测站完成全分析工作。在地方环保主管部门许可条件下，可适当发挥相关检测机构的作用。
3、监测指标
日常监测：《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表1中的39项，并统计取水量。全分析指标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93项。
4、水质监测结果及时上报
湘阴县环境监测站于7 月15 日及次年 1 月15 日前向省（区、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报送上一季度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数据。
[bookmark: _Toc24530][bookmark: _Toc4810][bookmark: _Toc18097]5.3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监督管理要求
根据《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禁止以下行为：一、保护区内全部禁止：
（一）新建、扩建水上加油站、油库、制药、造纸、化工等严重污染水体的 建设项目，或者改建增加排污量的建设项目；
（二）使用毒鱼、炸鱼等方法进行捕捞；
（三）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镇垃圾、医疗垃圾和其他废弃物，或者贮存、堆放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污染物；
（四）使用剧毒和高残留农药，滥用化肥；
（五）投肥养鱼；
（六）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行为。
二、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还禁止下列行为：
（一）设置排污口；
（二）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三）设置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
（四）设置装卸垃圾、油类及其他有毒有害物品的码头；
（五）水上运输剧毒化学品及国家禁止运输的其他危险化学品；
（六）使用农药。
三、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除了二级保护区的禁止行为外，还禁止下 列行为：
（一）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在饮用水
水源一级保护区划定前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二）水上餐饮；
（三）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
[bookmark: _Toc26924][bookmark: _Toc19680][bookmark: _Toc158]5.4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险防范与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1905][bookmark: _Toc500][bookmark: _Toc3518]5.4.1 保护区内的风险定性分析
《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在“第五章 监督管理”中，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环境监督管理有明确要求：
1、湘阴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协调县环境保护局、水务局等有关部门，按照
各自职责定期对饮用水水源水质进行监测，整合监测资源，加强水质在线监测监控和预警能力建设，完善监测信息系统和共享机制。
饮用水供水单位应当加强对饮用水水源取水口的水质监测工作，发现异常情况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并按照有关规定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
2、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水质应当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一级保护区的水质应达到国家《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水质标准，并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各项要求。饮用水水源水质信息统一由县湘阴县环境保护局每半年在门户网站或者当地主要媒体上公开。
3、湘阴县环境保护局应当会同县水务局定期组织开展对饮用水水源水质、水量和水源保护情况的综合评估，并将评估结果报告本级人民政府。
4、在突发水污染事件等特殊时段，湘阴县环境保护局、水务局和卫生计生等主管部门以及有关单位应当扩大监测范围，增加监测频次和项目，及时掌握饮用水水质水量状况，发现异常情况的，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饮用水水源。
5、湘阴县环境保护局、水务局等部门应当建立巡查制度，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6、湘阴县环境保护局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有关区域内污染物排放情况的监督检查，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发现饮用水水源受到污染或者可能受到污染的，应当根据相应情况及时制止和查处。
（一）风险源评价指标
参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中附件三，分析潜在事件， 筛选风险源。水源地保护区域风险源评价指标如下：
1、固定源
表5-3 固定源评价指标及评分值（Rp）
	风险源
	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准保护区

	
	指标值
	评分值
（P1）
	本项目
评分
	指标值
	评分值
（P2）
	本项目
评分
	指标
值
	评分值
（P3）
	本项目
评分

	石油化
工行业
（个）
	无
存在
	0
10
	0
	无
1
2~4
>2
	0
5
7
10
	/
	无
1
2~4
5~10
>10
	0
4
6
8
10
	/

	垃圾填
埋场
（处）
	无
存在
	0
10
	0
	无
1
2
>2
	0
6
8
10
	/
	无
1
2
3
>3
	0
4
6
8
10
	/

	危险废
弃物填
埋场
（处）
	无
存在
	0
10
	0
	无
1
>1
	0
8
10
	/
	无
1
2
>2
	0
6
8
10
	/

	尾矿库
（座）
	无
存在
	0
10
	0
	无
1
2
3~4
>4
	0
5
7
8
10
	/
	无
1
2
3~4
5~6
>6
	0
3
5
6
8
10
	/

	加油站
（座）
	无
存在
	0
10
	0
	无
1~2
3~5
6~8
>8
	0
2
4
8
10
	/
	无
1~3
4~6
7~10
>10
	0
2
4
8
10
	/

	油品储
罐（座）
	无
存在
	0
10
	0
	无
1
2~3
4~5
>5
	0
2
4
6
10
	/
	无
1
2~3
4~5
6~7
>7
	0
2
3
5
8
10
	/

	码头吞
吐量
（万吨/
年）
	无
存在
	0
10
	0
	无
<0.1
>0.1, <1
1~5
5~10
10~50
>50
	0
1
2
4
6
8
10
	/
	无
<0.1
>0.1,
<1
1~5
5~10
10~50
>50
	0
1
2
3
5
7
8
10
	/

	污水处
理设施
（万吨/ 年）
	无
存在
	0
10
	0
	无
<1
1~2
3~5
6~8
9~10
>10
	0
1
3
4
6
8
10
	/
	无
<1
1~2
3~5
6~10
10~20
20~30
>30
	0
1
2
3
5
7
9
10
	/


2、流动源
表5-4 流动源评价指标及评分值（Rf）
	风
险
源
	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准保护区

	
	指标值
	评分值
（F1）
	本项
目评分
	指标值
	评分值
（F2）
	本项
目评分
	指标值
	评分值
（F3）
	本项
目评分

	陆
运
	无
危险
品运
输或
L>2r
d
L<2r
d
	0
10
9
	0
	无
有路仅可行走
有路但不能通行机动车
有机动车通行
有运输路线且长度较短
L<rd
rd<L<2rd；或有小型桥梁
L>2rd
有危险品运输；或有单车
道跨线桥
有危险品运输且
rd<L<2rd
有危险品运输且L>2rd
	0
1
2
3
4
5
6
7
8
9
10
	/
	无
L<2rd
有危险品
运输且
rd<L<2rd 有危险品
运输且
L>2rd
	0
3
6
8
	/

	船
舶
	无
存在
	0
10
	0
	无
航线L<rd
航线rd<L<2rd
航线L>2rd
	0
6
8
10
	/
	无
航线L<rd
航线
rd<L<2rd
航线
L>2rd
	0
3
5
7
	/


注：L为公路或铁路的路线长度；rd为风险源所在保护区范围的当量半径。
3、非点源
表5-5 非点源评价指标及评分值（Ry）
	风
险
源
	一级保护区
	二级保护区
	准保护区

	
	指标值
	评分值
（Y1）
	本项
目评分
	指标值
	评分值
（Y3）
	本项
目评分
	指标值
	评分值
（Y3）
	本项目
评分

	耕
地
面
积
所
占
比
例
	无
存在
	0
10
	0
	无
＜5%
5%~10% 10%~20% 20%~30% 30%~40% 50%~60% 60%~70% 70%~80%
＞80%
	0
2
3
4
5
6
7
8
9
10
	0
	无
＜20%
20%~30% 30%~40% 40%~50% 60%~70% 70%~80%
＞80%
	0
1
2
3
4
5
6
7
	/

	生
态
缓
冲
带
	无
宽度＞50m
宽度≤50m
	0
0
2
	0
	无
宽度＞40m
宽度≤40m
	0
0
2
	0
	无
宽度＞30m
宽度≤30m
	0
0
2
	/


（二）风险源计算
通过风险源项分析并根据风险源所在保护区内的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按照固定源、流动源和非点源分别对水源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价。
固定源：Rp =P1+P2+P3
流动源：Rf =F1 +F2+F3
非点源：Ry =Y1 +Y2 +Y3
Rp、Rf、Ry分别为表4-3，表4-4和表4-5中所列的各种潜在风险源评分值。本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环境风险值为：
Rp=P1+P2+P3=2（一级保护区内无固定源，P1=0，二级保护区内有一个加油站，P2=2）；
Rf=F1+F2+F3=3（一级保护区无交通穿越，水域范围内无航道，F1=0，二级保护区内有村道穿越，有机动车通行，不涉及危险品运输，F2=3）；
Ry=Y1+Y2+Y3=18（一级保护区内有农田7.1亩，Y1=10，二级保护区内有农田873亩，占比62.5%，Y3=8）。
（三）风险源评估
一般来说，环境风险值的可接受程度分别以Rp（或Rf、Ry）≤3作为背景值，
当3<Rp（或Rf、Ry）≤7时，应按照《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应急管理工作指南（试行）》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当7<Rp（或Rf、Ry）≤9时，应采取风险预警措施；当Rp（或Rf、Ry）>9时，应采取风险应急措施。
本水源地Rp为2，Rf为3、Ry为18，属于大于,9，应按照《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应急管理工作指南（试行）》采取风险应急措施。
[bookmark: _Toc25941][bookmark: _Toc28001]5.4.2 风险应急措施和应急预案
由于目前国家和地方均未出台地下水饮用水应急预案编制指南，建议湘阴县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自行确定全县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的相关要求。
一旦发生取水井源水水质监测超标，迅速查找原因，建议按照《集中式地表
饮用水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生态环境部公告2018 年第 1 号）红色预警的要求制定现场处置方案。
(1)事故发生情景：取水口水质超标。
(2)警戒范围：事故发生地点至水源保护区边界；
(3)预警要求：
①首先切断水源、10分钟内关闭供水、保护取水口，设专人巡视监测水源水质变化。
②接到信息后指挥中心人员五分钟内到位，一切行动听指挥；
③各岗位的主要负责人十分钟以内到现场，各司其责、各负其责、各级专职人员及时到位；
④迅速排查事故原因以及确定处理方案，杜绝事态蔓延；
⑤及时上报领导，如实通报事故情况及所采取的防治措施；
⑥切断交通路线，严禁往返车辆进入事故发生地，实行交通管制；
⑦指挥机构专职人员坚守岗位，不得随意离岗，直至警报解除后；
⑧严格控制人群来往，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减少群众恐慌及忧虑，及时制定群众临时饮用水方案，必要时疏散人口，转移安全地带；
⑨及时取样监测、监测项目根据事故特征而定，取样频率视事故情况及污染物特征而定，警报解除后追踪监测为连续 3-5 天，水质稳定达标后方能恢复运转。
⑩迅速修复由于事故造成的环境破坏及善后处理事宜。

[bookmark: _Toc4761][bookmark: _Toc27638]第六章 饮用水源保护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7139][bookmark: _Toc19220]6.1 资金保障
根据前面章节的分析，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需要实施的环境保护项目包括：
饮用水源保护标志标牌设立，保护区污染整治、水质常规监测、日常监管等工程，根据《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指南》（环办【2012】50 号）附件5“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项目设计”，估算本保护区环境保护项目投资约为393.08万元。
表6-1  保护区环境保护项目及投资
	编号
	工程和费用名称
	工程量
	单价
	投资估算（万元）
	备注

	一
	设立标牌标识
	
	
	10.4
	

	1
	界标
	15块
	0.4万
	6
	

	2
	交通警示牌（危险品禁运标志牌与交通警示牌合建）
	8块
	0.4万
	3.2
	

	3
	宣传牌
	3块
	0.4万
	1.2
	

	二
	一级保护区污染整治措施
	
	
	21.6
	

	1
	四格净化池
	4套
	0.8万
	3.2
	

	2
	垃圾桶
	5个
	0.05万
	0.25
	

	3
	隔离网
	755米
	0.03
	22.65
	

	三
	二级保护区污染整治措施
	
	
	321.64
	

	1
	四格净化池
	232套
	0.8
	185.6
	

	2
	垃圾桶
	232个
	0.05
	11.6
	

	3
	隔离网
	4148
	0.03
	124.44
	

	三
	环境监测、监管
	
	
	39.44
	

	1
	水质监测（含2年一次全分析）
	
	
	4
	每年费用

	2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
	
	
	8
	

	3
	制衣厂整顿费
	
	8
	8
	

	3
	环境监管
	建档、巡查等
	
	5
	

	4
	应急预案
	
	6
	6
	

	5
	宣传手册
	28118本
	0.0003
	8.44
	

	合计
	
	
	393.08
	


[bookmark: _Toc1338][bookmark: _Toc26405][bookmark: _Toc22102]6.2 法律法规与政策制度保障
[bookmark: _Toc1374]湘阴县人民政府已于2013年8月制定出台了《湘阴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并以规范性文件形式（湘阴政办发【2013】39号）下发到各乡、镇人民政府及县直有关单位。《湘阴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共分总则、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和水质标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奖励和处罚、附则六章共38条。
[bookmark: _Toc20546][bookmark: _Toc20272]6.3 组织分工与管理保障
[bookmark: _Toc16198]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本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保护工作：
[bookmark: _Toc32355]（1）县水土水资源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水资源保护规划和饮用水水源建设达标规划，并上报省水利厅审批。
[bookmark: _Toc5396]县环保局负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工作；负责污染源监督管理，依法实施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其周围地区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负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水质监控；负责对环境违法案件的调查处理。
[bookmark: _Toc26585]县规划、发改、工信、招商等部门根据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负责做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及城区的土地利用规划、产业规划的调整，严禁污染水源项目落地。
[bookmark: _Toc12849]县住建局及乡镇政府负责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管理，防止生活污水、垃圾等污染饮用水水源。
[bookmark: _Toc13730]（5）县自然资源局负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土地管理，纠正、查处违法用地。
（6）县农业局负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农业生产面源污染治理工作，鼓励农业生态耕作，测土配方，加强农药、化肥的监管，严格控制化肥和农药过量使用，禁止使用剧毒和高残留农药；督促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级保护区范围内的菜地逐步退出。
（7）县卫生局负责饮用水水源卫生质量的监督管理；制定饮水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并对饮用水水源的卫生状况进行定期监测；加强对居民饮水卫生知识的教育和宣传。
（8）县财政局负责落实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管理工作经费。
（9）县直其他职能部门根据各自职责，配合做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管理相关工作。
（10）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所在地乡镇、社区、村委会应教育和督促居民保护饮用水水源，保障生活污水、垃圾收集处理系统正常运转，支持配合有关部门查处各类污染、破坏饮用水水源的违法行为。
[bookmark: _Toc22001][bookmark: _Toc966][bookmark: _Toc6001]6.4宣传与教育
[bookmark: _Toc21124][bookmark: _Toc23748][bookmark: _Toc24118]6.4.1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建设不单纯是政府的事，而是社会各界和全体村民的共同事业。要明确社会公众在饮用水水源保护中的作用。实施公众参与机制应采取以下两方面措施：制定公众参与的保障措施，确保政府在生态乡镇创建项目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形成公众参与的制度；制定鼓励公众参与的政策，要采取经济措施，要对在饮用水水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中参与执法、监督、生产、资源开发与保护、科学研究、宣传教育、人员培训、决策咨询等方面做出显著贡献的单位 和个人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
[bookmark: _Toc23577][bookmark: _Toc17276][bookmark: _Toc18651]6.4.2强化媒体宣教机制
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等宣传阵地，宣传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建设与保护工作，同时，深入拓展微信、手机报等新兴媒介。增强水源保护区宣传策划的前瞻性和针对性，注重策划和组织重大环境新闻报道活动，紧紧围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建设和保护中心工作，以及创新性工作经验和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做好专题策划，组织、发动媒体深入采访、追踪报道，切实增强报道的影响力。同时，着眼于维护群众的权益，组织报道群众关心的问题。广泛开展宣教活动。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环保宣传活动，以“6.5”世界环境日、“3.22”世界水日等重大节日为契机，开展形式多样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宣教活动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加强部门协作，积极联合相关部门、新闻媒体等参与到活动的组织和宣传上来，扩大宣传教育影响。
积极拓宽宣传渠道。以环境监察、环境监测为载体，在饮用水水源保护行政执法过程中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环保知识，增强企业和个人饮用水水源保护意识。以保护区周边设置固定环保宣传牌，悬挂环保宣传标语，发放环保宣传资料等，提升公众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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